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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4:00~14:10 開場致詞

資服業者AI升級服務團暨
AI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計畫
喻維貞計畫主持人

中華軟協AI大數據智慧應用促進會
張榮貴會長

14:10~14:25
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
量登錄
機制與申請相關說明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葉明遠資深專員

14:25~14:35 人工智慧新創募資輔導說明
資訊工業策進會
歐雨瑞組長

14:35~15:05
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
量登錄
分類與釋義說明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尹相志計畫顧問

15:05~16:00 問與答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涂淑華專案處長、尹相志計畫顧問



IDB 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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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服業者AI升級服務團暨
AI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計畫

喻維貞 計畫主持人



IDB 開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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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AI大數據智慧應用促進會

張榮貴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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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
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登錄

機制說明



IDB 緣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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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為推動知識經濟產業化，經濟部工業局91年訂定「技術服務機構服務能量

登錄作業要點」以扶植新興知識服務業發展。

✓ 109年由工業局覆核中華軟協擔任執行單位，規劃建立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服

務能量分類與登錄機制，期透過具公信力之分類與登錄機制，盤點國內人工智慧

技術與服務能量，建構人工智慧產業地圖，協助提升產品與服務競爭力，擴大產

業服務與規模，加速人工智慧應用導入，提升產業價值。

推動緣起

✓ 本能量登錄中所定義之人工智慧，係指基於機器學習、深度學習等新型態演算建

模法，來實現特定領域或者通用領域的模擬人類認知、機器自主推論或知識工作

能力，並以此為核心業務或將之整合至既有產業、軟硬整合或顧問服務方案中。

人工智慧技術範
疇定義



IDB 登錄效益

提升
服務公信力

⚫透過登錄認證標準，提升人工智慧業者服
務公信力

⚫未來可作為政府相關輔導計畫之資格參考
準則

擴大
服務商機

⚫對接各人工智慧合作平台，分享人工智慧
技術能量，提高曝光度，擴大服務商機，強
化產業競爭力

6



IDB 登錄效益

● 通過審查者，由技術服務能量登錄彙整單位(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統
一辦理登錄及核發「經濟部工業局技術服務機構能量登錄證書」。

● 登錄證書有效期間為二年，期滿後得經技審會書面審查通過後再展
延兩年。

7



IDB 登錄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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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動化服務機構

(二)、資訊服務機構

(三)、智慧財產技術服務機構

(四)、設計服務機構

(五)、管理顧問服務機構

(六)、研究發展服務機構

(七)、檢驗及認驗證服務機構

(八)、永續發展服務機構

(九)、資料經濟服務機構

(十)、系統整合服務機構

(十一)、資訊安全服務機構

(十二)、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



IDB 申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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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國內人工智慧產品及服務項目(現在既有以及未來可能出現)，規劃人工
智慧技術服務能量登錄服務項目及其分項，計有:

4大項 23分項 87小項

1. 人工智慧核心技術能力

2. 人工智慧軟硬體整合能力

1.1 模型開發生命週期
1.2 人工智慧演算法與算力提供
1.3 資訊安全

2.1 晶片/邊緣計算/ 物聯網/ 行動設
備
2.2 機器人

3. 人工智慧顧問服務能力

3.1 人工智慧技術訓練與選拔
3.2 人工智慧法律服務
3.3 人工智慧導入輔導

4. 人工智慧行業應用能力

4.1 安全與防護
4.2 商業與生產力
4.3 無人載具產業應用
4.4 智慧生活
4.5 農、林、漁、牧業
4.6 製造業
4.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8 批發及零售業
4.9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4.10 金融及保險業
4.11 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
4.12 教育業
4.1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1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15 跨業態



IDB 申請項目-第一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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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分項 小項

1.人工智慧核心
技術能力服務項目

1.1模型開發生命週期

1.1.1 數據標註/標註任務/數據品質稽核

1.1.2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工具

1.1.3 第三方模型效度評測

1.1.4 數據視覺化工具開發

1.1.5 可解釋的人工智慧

1.1.6 數據科學專案管理開發/ MLOps

1.1.7 Auto ML最優結構搜索

1.2人工智慧演算法與算力提供

1.2.1 人工智慧雲端API服務平台

1.2.2 人工智慧離線API/程式庫開發

1.2.3 運算資源/算力

1.3資訊安全

1.3.1 人工智慧系統整體資安服務與安全評測

1.3.2 對抗式攻擊弱點掃描與防禦

1.3.3 隱私保護/個資去識別自動化

1.3.4 病毒與惡意程式智慧模式辨認



IDB 申請項目-第二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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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分項 小項

2.人工智慧
軟硬體整合能力

服務項目

2.1晶片/邊緣計算/物聯網/行動設備

2.1.1 晶片指令集/硬體加速算法開發

2.1.2 模型壓縮、效能優化

2.1.3 行動裝置、設備端人工智慧相關
軟體開發

2.1.4 其他智慧嵌入式系統整合開發

2.2 機器人

2.2.1 工業型機器人

2.2.2 服務型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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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分項 小項

3.人工智慧顧問
服務能力服務項目

3.1 人工智慧技術訓練與選拔

3.1.1 人工智慧技術教育訓練

3.1.2 數據科學競賽

3.1.3 人工智慧新創孵化與教練

3.2 人工智慧法律服務

3.2.1 專利策略與智財權

3.2.2 個資保護與國際法規遵循

3.3 人工智慧導入輔導

3.3.1 人工智慧策略規劃

3.3.2 人工智慧倫理與公平性

3.3.3 數據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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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分項 小項

4.人工智慧行業
應用能力服務項目

4.1 安全與防護

4.1.1 反恐與犯罪偵防

4.1.2 生物特徵識別應用

4.1.3 公共或家庭安全管理與防護

4.2 商業與生產力

4.2.1 商業智慧與決策輔助

4.2.2 人事管理與智慧面試

4.2.3 企業協作與溝通

4.2.4 輸入自動化

4.2.5 智慧知識圖譜

4.2.6 虛擬助理

4.2.7 智慧客服

4.2.8 智慧廣告投放

4.2.9 產品服務智慧推薦/搜索

4.2.10 基於人工智慧的用戶行為模式分析

4.2.11 數位分身模擬軟體開發

4.3 無人載具產業應用

4.3.1 自駕車研發與測試

4.3.2 智慧駕駛助理相關功能開發

4.3.3 智慧地圖測繪

4.3.4 無人機應用開發

4.4 智慧生活

4.4.1 智慧城市相關應用

4.4.2 智慧交通治理

4.4.3智慧建築

4.4.4室內定位應用

4.4.5智慧家居相關軟體應用開發



IDB 申請項目-第四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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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分項 小項

4.人工智慧行業
應用能力服務項目

4.5 農、林、漁、牧業

4.5.1農林漁牧業環境自動化預測或控制

4.5.2 勞動力輔助

4.5.3 智慧育種

4.6 製造業

4.6.1 瑕疵檢測AOI/良率最佳化

4.6.2 預防性維護/肇因分析

4.6.3 智慧製造整合導入

4.7 電力及燃氣供應業
4.7.1 綠能節電

4.7.2 智慧能源供應網

4.8 批發及零售業

4.8.1 智慧結帳/商品識別

4.8.2 進銷存退智慧管理

4.8.3 智慧物流/揀貨

4.9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
訊服務業

4.9.1 圖像影片生成與剪輯

4.9.2 文字內容自動生成

4.9.3 個人生物數位資產生成與出版

4.9.4 虛擬人物/虛擬偶像設計

4.9.5 自動化智慧設計

4.9.6 用戶生成內容(UGC)輔助

4.10 金融及保險業

4.10.1 智慧風險控管

4.10.2 機器人理財/智慧投顧服務

4.10.3 內部稽核與作業風險預估



IDB 申請項目-第四大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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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項目 分項 小項

4.人工智慧行業
應用能力服務項目

4.11 專業、科學、技術服務業
4.11.1 智慧法令遵循管理

4.11.2 智慧判決/量刑預估

4.12 教育業

4.12.1 兒少程式開發教學

4.12.2 智慧學習輔助

4.12.3 身心障礙輔助

4.13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4.13.1 照護流程最佳化與風險管理

4.13.2 生活方式醫學與遠程關懷

4.13.3 人工智慧輔助診斷/精準醫療

4.13.4 新藥研發/藥物分子搜索

4.13.5 醫療穿戴式設備

4.14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4.14.1 智慧觀賽

4.14.2 智慧電競/虛擬電競選手

4.14.3 智慧體育教練

4.14.4 人工智慧數位藝術品

4.15 跨業態
4.15.1 人工智慧專案人力外包與派遣

4.15.2 人工智慧相關系統整合



IDB

申請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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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申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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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我國公司法設立，並由中央主管機關經濟部核准登記之本國公司，

或依法設立提供專業服務之合夥組織。

● 公司財務健全，淨值不為負值。無積欠納稅情事。
● 至少三位專任人員。大學畢業以上者至少兩年相關工作經驗（專科四年、高中(

職)六年）。若經歷未達上述規範者，需提出個人實績資料佐證。
● 二年內 (109年~111年)主導或參與完成之人工智慧相關產品、服務或系統建置

，並協助客戶導入之實績。

● 地點：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103445台北市承德路二段239號6樓)

● 郵寄：5/13(五)以送達時間為憑。

● 親送：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送達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申請資格

審查內容

收件方式

聯絡窗口
● 葉明遠資深專員(02)2553-3988#385 kevin.yeh@cisanet.org.tw

申請截止日
5/13(五)



IDB 應備文件

文件 說明

1 能量登錄申請暨切結書正本 ● 需完成公用大小章用印

2 申請計畫書紙本1份

附錄需含
1. 設立登記證明或商業登記證明影本
2. 近一期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繳款書、資產負債表及綜

合損益表；或執行業務所得申報核定通知書
3. 勞保投保證明影本
4. 兩年內(109年5月~111年5月)完成之人工智慧產品

或專業服務建置實績證明文件影本

3 申請計畫書電子檔

● 請將電子檔寄至：
kevin.yeh@cisanet.org.tw
AIplus@cisanet.org.tw

4 申請計畫簡報電子檔

● 請將電子檔寄至：
kevin.yeh@cisanet.org.tw
AIplus@cisanet.org.tw

18



IDB 申請相關時程

收件
截止日

5/13(五) 

資格
審查

5月底前

執行單位進行資格及文件審核，若有缺漏或錯誤
，將通知申請單位於3個工作天內補齊或修正，
逾期或資格不符則退件。

簡報
審查

6月中前

● 通過資格審查廠商，依執行單位通知於指定日期與
地點進行簡報審查

● 每家審查時間20分鐘(依實際通知為主)
● 最多3人出席
● 簡報10分鐘+委員詢答時間10分鐘

線上
諮詢

4/28(四) 
想再確認申請的項目是否符合定義，可以透過

4/28舉辦的線上諮詢會議，詢問人工智慧顧問。

⚫ 郵寄：以5/13(四)日期以送達時間為憑

⚫ 親送：請於週一至週五上午9時至下午6時送達中

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 地址：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103445台北市承

德路二段239號6樓)

19



IDB 文件撰寫注意事項-申請暨切結書

● 填寫範例:1.1.1、3.2.1、4.15.1

● 申請登錄服務項目及分項以切結
書填立為準，請自行確認計畫書
與切結書之填寫項目是否吻合。

● 請確認切結書上公司中英文名稱
皆填寫正確

20



IDB 文件撰寫注意事項-申請計畫書(1/6)

封面 書背 請填寫目錄頁次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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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登記資料請填寫完整

請依各營業項目所占當年度營業總額之百
分比填寫比例。營業項目可依產品種類、
服務模式、客戶類別、銷售地區等有效方
式劃分。

請依公司職務別填寫依學歷進行統計

文件撰寫注意事項-申請計畫書(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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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部門呈現組織結構，並加註主管人員
；若為集團，則須呈現此集團之結構並
標示申請公司位置。

● 可複選；然各申請之服務分項都需有對
應實績。

● 計畫書頁碼為各申請服務分項之佐證資
料於申請計畫書中之頁碼。

● 請確認勾選申請項目與附件一切結書中
「三、申請登錄服務項目暨分項」一致
。審查將以切結書所填之分項為依據。

文件撰寫注意事項-申請計畫書(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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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登錄類別之專任人員統計(至少須3
位專任人員)。工作經驗少於兩年者，須
補充人工智慧相關實績。

請填寫專任人員學經歷與人工智慧經驗
之相關技術能力與實績。
如工作經驗不足時，須補充個人實績佐
證，並由審查委員審核之。

文件撰寫注意事項-申請計畫書(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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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詳填與申請登錄項目相符之最近二年
內(109年-111年)之人工智慧產品或服
務實績。

請詳述與申請登錄項目相符之最近二年
內(109年-111年)之人工智慧產品或服
務實績內容。包含計畫緣起、內容、目
標、實施方法過程與成果效益

文件撰寫注意事項-申請計畫書(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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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確認所有附件文件已備妥。並併於計畫書最後
之附錄中。

● 各文件請蓋公司大小章和與正本相符章。

文件撰寫注意事項-申請計畫書(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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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B 申請項目問答集(1/6)

27

問 答

1. 我們是線上影音業者，自己內部有使用人
工智慧技術來提升串流影像品質，請問我
們可以申報哪一項人工智慧能量?

人工智慧能量登錄的實績需要是將此能
力作為對外收費服務者，純自用是無法
申請的

2. 我們是海外人工智慧新創的台灣分公司，
請問我們可以使用母公司在海外之實績用
來申請人工智慧能量登錄嗎?

人工智慧能量登錄的核心在於能在台灣
提供申請之人工智慧能量項目之能力，
若技術來自於海外，申請時使用海外實
績而無台灣實績，審查階段會比較難說
服評審。

3. 我們是本地的人工智慧廠商，我們簽約代
理了XX 人工智慧產品，請問我們可以來
申請人工智慧能量登錄嗎?

透過代理經銷、股權持有或是直接使用
開源算法者，皆不適合申請「人工智慧
核心技術能力登錄」中的項目，但是只
要有使用這些產品來實現特定產業應用，
仍舊可以申請「人工智慧行業應用能力
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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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4. 我們是製造與販售無人機的廠商，請問
我們可以來申請「 2.3.4 無人機應用」?

「 4.3.4 無人機應用」的重點在於使用無
人機整合人工智慧技術所衍生的應用，因
此純粹製造與販售無人機，或是其應用方
案只是寫死的程式操控(例如常見的無人
機排字)而無人工智慧技術，都無法通過
審查。

5. 我們家的保單系統可以自動掃描保單並
且抓出上面的文字，這可以申請嗎?

如果僅單純加入ocr識別功能，適合申請
「4.2.4 輸入自動化」，但由於ocr仍可以
使用傳統技術來實現，所以仍需要交代技
術細節。

6. 請問「 1.2.1 人工智慧雲端API服務平
台」與「 1.2.2 人工智慧離線API/程式
庫開發」差別何在?

前者主要是提供API介面供開發者調用存
取的平台，並不會提供編譯過程式給開發
者，而這些API存取的算法也不一定是該
公司作品。而後者則是以算法作為交付物，
且算法必須是該公司作品，申請時需要提
供算法自有的相關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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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7. 我們是本地的主機代管廠商，我們是否
就符合「 1.2.3 運算資源/算力」的資格?

「 1.2.3 運算資源/算力」並非有算力即
可，需要針對模型的推論階段進行加速或
優化者才算。

8. 我們主要產品是基於人臉識別的打卡系
統，請問我們適合申請哪個項目?

「 4.1.2 生物特徵識別應用」

9. 我們主要產品是基於視覺進行香蕉甜度
識別與撿果自動化，請問我們該申請哪
個項目?

「 4.5.2 勞動力輔助」

10. 我們的產品是像FACE APP那樣使用人
工智慧將用戶照片進行轉換產生趣味的
效果，請問我們該申請哪一項?

「 4.9.6 用戶生成內容(UGC)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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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11. 請問若我們推出類似「初音未來」這樣
的虛擬偶像，之後我們可以申請嗎?

「 4.9.4 虛擬人物/虛擬偶像設計」

12. 我們的產品是紅外線測溫設備，請問我
們該申請哪一項?

紅外線測溫是基於物體特性實作並非人工
智慧，僅紅外線測溫是無法申請的，若是
整合口罩人臉檢測等功能，則可以申請
「 4.1.3 公共或家庭安全管理與防護」。

13. 我們主要產品是遠端會議系統，我們在
其中加入了基於人工智慧的虛擬背景、
人臉識別等功能，我們可以用來申請嗎?

「 4.2.3 企業協作與溝通」

14. 我們是青少年的程式教學單位，我們可
以申請「 4.12.1 兒少程式開發教學」
嗎?

「4.12.1兒少程式開發教學」的申請在於
有針對兒少的理解能力，而設計出新的教
材(例如基於Scratch, minecraft)，若是直
接程式教學，建議申請「 3.1.1 人工智慧
技術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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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15. 我們的產品是會做泡沫紅茶的機械手臂，
請問我們可以申請「2.2.2 服務型機器
人」嗎?

若是僅將動作寫死來實現泡沫紅茶生產過
程，基本上是沒法通過審查的

16. 請問若我們推出類似今年紅白歌唱大賽
過世的美空雲雀出新專輯，或是過世的
手塚治蟲出新漫畫這樣的服務，之後我
們可以申請嗎?

「4.9.3 個人生物數位資產生成與出版」

17. 我們的產品是基於RFID的無人店解決方
案，請問我們可以申請「4.8.1 智能結
帳/商品識別」?

RFID是基於物理特性實作並非人工智慧，
僅RFID是無法申請的。

18. 我們主要產品是翻譯筆，裡面使用了基
於人工智慧的機器翻譯，我們應該要申
請哪一項?

「 2.1.3 行動裝置、設備端人工智慧相關
軟體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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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答

19. 我們的產品是本地版的AlphaGo，請問
我們適合申請哪一項?

「 4.14.2 智慧電競/虛擬電競選手」

20. 我們的產品是駕駛疲勞偵測，我們應該
要申請哪一項?

「 4.3.2 智慧駕駛助理相關功能開發」

21. 我們的產品是將爬蟲所獲得的數據進行
中文分詞與詞頻統計的輿情系統，請問
我們可以申請「 4.2.10  基於人工智慧
的用戶行為模式分析」嗎?

如果僅有使用爬蟲數據、中文分詞以及詞
頻分析等方法，恐怕無法通過審查，建議
要補充說明產品與人工智慧技術的連結。

22. 我們的產品是醫療圖像識別算法開發，
請問我們可以同時申請「 4.13.3 人工
智能輔助診斷/精準醫療」與「 1.1.2 機
器學習/深度學習工具與算法開發」?

建議每個實績最好擇一最優申請，由於此
算法僅適用於醫療圖像識別，並非跨產業
通用，因此比較適合申請「 4.13.3 人工
智能輔助診斷/精準醫療」，但醫療相關
算法或產品通常需要符合法令規範(需經
FDA認證)才能被列入實績。

23. 我們主要產品基於視覺無侵入式的檢測
心跳，請問我們可以申請「 4.13.5 醫
療穿戴式設備」?

「 4.13.5 醫療穿戴式設備」的要件是需
經過FDA或是相關醫事單位認證後方可上
市之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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